
文章编号: 2095-0365( 2018) 02-0096-06

高校校园安全管理的法治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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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高校校园安全管理存在缺乏系统法律保障、执法主体不明、管理体制不科学等主

要问题。鉴于此，应以科学立法的思维将高校校园安全管理纳入立法工作日程，确立其立法层

次及调整对象; 以严格执法的思维明确校园安全执法主体和执法权限，提升执法队伍整体素质

和履职能力; 以公正司法的思维建立和完善申诉制度、教育行政诉讼制度，维护师生合法权益，

确保高校安全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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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我国经济转型升级不断加速，社会思潮

日益复杂多元，社会矛盾和安全事件频发，社会环

境的变化使高校安全管理面临的压力剧增。作为

独立法人实体的高等学校，如何结合自身实际和

特点，以全面推进依法治国重大战略部署为指引，

加快推进依法治校进程，是一项重大而紧迫的战

略任务。因此，针对校园安全的现实问题及自身

规律，需要从法理上梳理我国高校校园安全管理

存在的主要法律问题，并探索完善校园安全管理

法治化的具体路径。

一、我国高校校园安全管理存在的主

要问题

( 一) 高校校园安全管理缺乏系统的法

律保障

建国以来，为适应不同历史时期高校安全保

卫工作的需要，国家或地方政府及有关部委先后

制定了一系列文件，规范高校校园安全管理工作，

对维护校园安全稳定起到了重要作用。目前，大

多数高校已相继建立起比较完善的内部安全管理

制度，但梳理我国现行法律法规可以发现，高校校

园安全管理仍缺乏系统的法律保障。
1． 缺乏统一法律专门规制高校校园安全

高校校园安全管理中涉及的法律问题，散落

在不同的法律法规中，且大多缺乏明确细致和可

操作性的规定。如关于大学生人身财产受到侵害

的相关法律责任，可以适用民法中的相关规定，但

只是一般原理性的规定，并没有明确学校和学生

之间具体的权责; 若涉及刑事责任，则可以适用刑

法相关规定，但刑法中的处罚规则，属于犯罪后如

何处罚范畴，缺乏保障学生人身财产安全的预防

性条款或具体措施; 《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

法》( 以下简称《高等教育法》) 对此的规定也局限

在宏观层面，仅在该法第五十三条中规定了“高

等学校学生的合法权益，受法律保护”，并没有对

学生的合法权益做出具体解释，原则性有余而操

作性不足; 作为公安机关处理一般社会治安案件

基本依据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
( 以下简称《治安管理处罚法》) ，虽涉及在校学生

的权益保护问题，但同样没有做出明确细致和可

操作性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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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现行相关高校校园安全管理法规层次不高

和法律效力不强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是我国最

高层次的立法机关，拥有最高层次的立法权，但目

前并没有经其制定并颁布的校园安全管理专门法

律。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虽然

也具有立法权，但仅限定于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

制定地方性法规，其立法层次和法律效力与全国

人大及其常务委员会不可同日而语。现行高校校

园安全管理法规，多数为中央或国家部委出台的

部门规章和各省( 自治区、直辖市) 人大及其常务

委员会制定的地方性法规，立法层次低，法律效力

和适用范围都有较大的局限性。作为无“公权”
的高校安全管理部门，很难用这些部门规章或地

方性法规去管理校外法人，更难以有效应对和处

置跨行业、跨地区的校园安全事故。
3． 现行高校校园安全管理法规缺乏稳定性和

系统性

不同部门和地方在制定相关规章或法规时，

多从部门或地方利益出发，并以“红头文件”的形

式发布执行，缺乏对全局性问题的宏观考虑，导致

这些规章或法规不但具有鲜明的时代烙印，而且

相互之间缺乏必要的衔接，缺乏系统性，高校校园

安全管理法律依据“散、乱、欠缺”现象突出。如

1988 年 4 月公安部、财政部、国家教委和劳动人

事部曾联合发布《关于在部分高等学校设立派出

所实施办法的通知》( 以下简称《四部委通知》) ，

对在部分高等学校设立公安派出所进行具体部

署，对高校派出所设立的范围、条件及审批手续，

高校派出所的任务、职责和权限，干警的配备和管

理等都作出了明确规定。它不仅赋予了高校派出

所校内安全保卫职能，还赋予其一定的社会治安

管理职能，有效促进了高校校园安全保卫工作。
但是，为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形势，1994 年国

务院颁布《关于企业事业单位公安体制改革的意

见》( 以下简称《国务院意见》) ，提出原则上应撤

销企事业单位设立的公安机构，许多高校派出所

因此撤销。此后，2002 年教育部、公安部就加强

高校安全保卫工作下发通知，重申在重点高校派

驻公安机构，但由于各种原因并未实现。目前，高

校学生伤害事故的处理，主要依据《学生伤害事

故处理办法》( 教育部令第 12 号，2002 年 9 月 1
日起施行)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高校校园

安全管理法规变化的随意性较大，不具有长期

稳定的特征，且缺乏系统性制度设计，造成高校

安全事故处置法律依据不足等问题，给校园安

全稳定带来隐患。

( 二) 高校校园安全管理机构缺乏必要

执法权限

法律的生命在于它的实行。高校校园安全管

理既需要完善的法律体系作保障，更需要一支素

质过硬的执法队伍捍卫法律的尊严。“法的价值

是在其运行过程中得以体现的，一部法律无论其

制度设计得多么完善，一旦脱离实际变得滞碍难

行的话，其价值就会荡然无存。”由此可见，做好

高校校园安全管理工作，不仅要通过立法解决校

园安全管理法律法规缺位问题，而且要明确校园

安全管理机构职能，并赋予其必要的执法权限，解

决法律执行力不足等问题。然而，从我国高校校

园安全管理实践看，校园安全管理机构定位不明、
职能不清、执法权限不足等问题依然突出。

1． 高校校园内部安全管理机构缺乏必要的执

法权

回顾历史可以发现，我国高校校园安全管理

机构设置及其职能经历过多次调整，高校派出所

也随之不断地被设立或撤销。如 1988 年按照《四

部委通知》要求，全国共有约 400 所高校相继设

立了公安处或派出所。但各高校设立的公安处或

派出所，称谓多样、机构各异、职能不清、队伍归属

不明确，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其维护高校校园安全

的职能。1994 年以后，各高校又按照《国务院意见》
要求，逐步撤销内部公安机构，使高校校园安全管理

部门再次陷入没有执法权的境地。2004 年 12 月，国

务院发布《企业事业单位内部治安保卫条例》( 国务

院令第 421 号) ，虽未对高校内部安全管理机构

的设置等作出明确规定，却在第二十二条提出

“高校治安保卫工作具体规定由国务院另行制

定”，但遗憾的是目前尚无明确规定出台。
2． 高校校园安全管理队伍专业化水平不高

目前，我国高校校园安全管理实行双重领导

体制。在内部，高校校园安全机构要接受校党委

和行政的直接领导; 在外部，高校校园安全机构还

要“接受公安机关的指导和监督”。［1］但从工作实

践看，校园安全管理机构事实上负有执法的责任，

却不具备执法者身份，只能对校内违法犯罪活动

进行预防和制止，无权进行直接打击。这种特殊

的管理和领导体制，客观上导致校园安全管理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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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职责不明，安保队伍待遇普遍较低，专业化发展

更是无从谈起。并且当前大多数高校校园安全管

理工作主要靠学校保卫人员承担，他们大多没有

接受过专业的安全管理培训，在面对校园安全事

故和各类突发事件时，缺乏必要的处置技能，极易

导致事态扩散，造成更大损失或不良影响。

( 三) 高校校园安全管理体制不科学，

隶属关系不明确

高校校园安全管理机构通常是“两块牌子、一套

人马”，校内承担党委和行政双重职责，接受学校党

委和行政双重领导; 校外则需接受公安机关业务

指导。这种特殊管理及领导体制，容易造成工作

相互牵制，使校园安全管理成为“真空地带”。
1． 公安机关不积极作为

《中华 人 民 共 和 国 刑 法》( 以 下 简 称《刑

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 以下简称

《刑事诉讼法》) 等相关法律都赋予了公安机关及

其人民警察依法打击违法犯罪的职权，依法打击

违法犯罪行为，不仅是公安机关及其人民警察的

权力，更是义不容辞的法律义务和责任。这种义

务和责任，要求公安机关及其人民警察必须通过

积极的工作，有效预防犯罪行为的发生，而不仅仅

在违法犯罪活动出现以后行使处罚权。但在实际

工作中，高校校园安全并没有切实纳入公安机关

工作范围，公安机关只负责对高校安全管理机构

部署任务、检查工作，还没有真正深入校园开展安

全管理和防范工作。因此，只有从法律层面进一

步明确校内安全管理机构与公安机关的隶属关

系，明确公安机关在高校校园安全管理中的责任，

才能为高校安全提供坚强保障。
2． 师生司法救济制度不完善

校园安全事故有相当一部分属于责任事故，

如果不能客观、公正地解决，不能依法追究相关人

员的法律责任，势必会引发受害者的不满，影响校

园安全稳定大局。为有效解决这一问题，必须进

一步完善司法救济制度。从现实看，《中华人民

共和国教师法》( 以下简称《教师法》) 虽明确提出

教师申诉和教育行政复议是解决高校与教师间法

律纠纷的两种主要渠道，但由于地位悬殊等原因，

相当一部分纠纷难以通过申诉和复议解决; 《中

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 以下简称《教育法》) 明确

规定，当学生的人身权、财产权等受到不法侵害

时，为保障自身合法权益，学生有权提出申诉或者

依法提起诉讼。但由于缺乏具体可行的保障措

施，致使立法的初衷和精神难以得到落实和保证，

师生法律救济渠道不顺畅、救济不到位等问题依

然突出。很多校园安全事故进入司法程序后，由

于诉讼法律依据不足，难以满足师生的合理诉求，

成为高校安全稳定的又一隐患。

二、以科学立法保障高校校园安全

完善校园安全立法是应对日益严峻的校园安

全管理形势的必要选择，也是促进校园安全管理

走向规范化和科学化的重要保障。［2］当前，国家

正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应尽快将高校校园安全立

法纳入立法工作日程，为校园安全提供有效法律

保障。

( 一) 我国高校校园安全立法的必要性

一般而言，判断是否立法的依据主要有三点:

一是看立法的前提和基础，即看有没有需要调整

的特定社会关系; 二是看现行的法律体系是否适

用，如果现行法律不能很好地调整特定的社会关

系，就需要立法; 三是看当前的理论认识和实践经

验能否满足立法的需要。就我国目前情况而言:

其一，客观存在需要调整的特定社会关系，为

高校校园安全立法提供了前提和基础。高校校园

安 全 立 法 所 调 整 的 特 定 社 会 关 系 包 括 两 个 方

面———校内主要是学校和学生( 学生家长) 、教职

员工的关系，校外则是学校和社会其他组织的关

系。学校作为事业单位法人，要依法行使办学自

主权，独立面对纷繁复杂的社会关系，还要处理各

种利益纠纷，其中既包括民事法律关系———主要

是基于教育教学工作而发生的平等民事主体之间

的关系，也 包 括 行 政 法 意 义 上 的 行 政 管 理 关

系———主要是基于校园安全管理而引发的校园与

校园安全相对人之间的特定关系。［3］这种客观存

在的需要调整的特定社会关系，成为校园安全立

法的前提和基础。
其二，现行法律已不能完全满足高校校园安

全管理的需要，为高校校园安全立法提供了现实

需要和立法空间。我国现行法律中还没有一部系

统的关于高校校园安全的专门法律，在有关教育

的两部法律———《教育法》和《高等教育法》中，虽

然都对学校的权利和义务作出了相关规定，但主

要是宏观层面规定，没有涉及高校校园安全的具

体条款。如前文所述，作为处理学生伤害事故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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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依据的《学生伤害事故处理办法》，其法律效力

一直受到法律界的质疑。因此，亟需一部涵盖高

校校园安全管理全部内容的专门法律。
其三，理论共识和实践经验积累为高校校园

安全立法提供了重要契机。关于高校校园安全立

法的呼声早已有之，并已成为社会广泛关注的话

题。学术界已对高校校园安全立法的法律层次、
调整对象及适用范围等进行了深入探讨，形成了

一批理论成果。2001 年，20 多个代表团的 150 多

名全国人大代表，就曾向全国人大九届四次会议

提交高校校园安全立法的联署议案，近年来仍有

全国人大代表不断提交高校校园安全立法议案，

高校校园安全立法氛围基本形成，并逐步形成共

识。各地各高校在校园安全管理实践中，也积累

了大量的经验，上海、辽宁、深圳等部分省份或地

区已出台高校校园安全管理有关条例; 湖南等省

教育部门还联合省法制办、省人大法工委开展学

校安全立法调研，有力推进了高校校园安全立法

工作。目前，社会对高校校园安全立法的关注度

不断提高，各地高校校园安全立法也已进行了有

效实践，国家层面高校校园安全立法的条件已基

本成熟。

( 二) 高校校园安全立法的措施

1． 明确高校校园安全立法的层次

尽管《高等教育法》对高校的法人资格及其

具有的民事权利等问题作出了比较明确的规定，

但高校维护校园安全的行政管理权等问题依然没

有落实，客观上为高校校园安全立法提供了空间。
目前，理论界对高校校园安全立法的归属问题尚

未达成一致，争论的焦点集中在两个方面: 从横向

看，对法律属性应定位为行政法、民法还是社会法

存在不同看法; 从纵向看，对应该制定什么层次的

法持不同观点。因此，首先需要明确高校校园安

全管理的立法层次及其与现行法律的关系。高

校校园安全是公共安全，属行政法调整的范围，

所以应将其纳入行政法范畴更为恰当; 另外，从

长期目标考虑，为保证高校校园安全立法及其

贯彻实施的权威性，应该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制

定高校校园安全法，作为《教育法》和《高等教育

法》的特别法，专门规制高校校园安全。但是，

鉴于立法的难易程度和可行性，可在相关省份

进行地方性立法试点，积累相关经验后再制定

全国性法律。

2． 明确高校校园安全立法的调整对象及范围

高校校园安全立法，可以通过法律本身的指

引、评价和教育作用，引导人们树立法律意识，并

内化为自身价值观，从而形成对法律认同的法制

观念，但要明确界定其调整对象及范围并非易事。
仅以“校园”界定为例，就需要综合考虑各类社会

关系———既包含学校与周边公共安全管辖权的关

系，又涉及因多校区办学而带来的校园安全行政

执法权与不同地区( 社区) 公共安全属地管辖权

的关系。因此，必须充分考虑到我国高校校园安

全管理的复杂情况和实际需要，坚持分类指导原

则，将学校和校园安全相对人的社会关系作为高

校校园安全立法的主要调整对象。换言之，高校

校园安全立法主要是调整大学生在校园安全范围

内的社会关系。唯有如此，才能保证立法的科学

性，为提高其执行力奠定基础。

三、以严格执法保障高校校园安全

校园安全立法是依法维护校园安全的前提

和基础，严格执法则是解决校园安全问题的重

要保障。面对日渐多发的高校校园安全事故，

应借鉴美国校园警察制度等经验，真正发挥法

律在高校校园安全管理中的效力，为校园安全

保驾护航。

( 一) 明确校园安全执法主体和执法

权限

前文已述，当前我国高校校园安全执法存在

机构设置混乱、执法主体及执法权限不明等问题，

校内安全管理机构缺乏执法权，校外公安机关虽

有执法权，但往往因警力不足等原因而将高校校

园排除在其执法范围之外，造成校园安全执法的

真空地带。因此，应从高校校园安全管理的特殊

性出发，在充分尊重高校法人地位的基础上，进一

步明确高校与校园安全执法主体之间的关系，确

立高校校园安全执法主体。实践中，可借鉴美国

校园警察制度的成功经验，对校园警察的隶属关

系、岗位职责等作出明确规定，赋予高校相应的行

政法意义上的行政权力和责任，解决制约校园安

全执法主体和法律授权问题，提升我国高校校园

安全管理科学化、专业化水平。
具体而言，应从三个方面对校园警察制度进

行总体设计: 就性质而言，校园警察应定位为人民

警察的一个新警种，因此具有与其他行业警察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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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的执法权; 在管理体制上，校园警察应主要由学

校属地公安机关派驻，并由公安机关对其进行行

政领导和业务指导; 在岗位职权方面，校园警察应

当享有警察行政权与警察刑事司法权。鉴于校园

与其他社会组织的不同，校园警察除了要承担校

园安全管理职责外，还应积极协助学校做好学生

安全教育，维护学生人身及财产安全。必要时还

可开展校园周边环境安全状况调查、检测评估校

园环境安全指数等专题工作。［4］

( 二) 提升校园安全管理队伍素质和履

职能力

共同价值观和规范性行为是校园和谐稳定的

基础。［5］做好高校校园安全管理工作，离不开高

素质、专业化的安全管理队伍。为有效应对安全

管理面临的新形势和新问题，高校必须树立“大

安全”管理理念，树立“以人为本”的安全服务理

念，不断提高安全管理队伍整体素质，自觉将安全

管理融入安全服务过程，以认真负责的工作态度

和科学有效的工作技能，设定校园警察素质标准

和保障服务水平，提升队伍整体素质，切实承担起

校园安全管理所肩负的重要职责。
1． 确立校园警察素质标准

高校不同于社会其他组织，高校师生一般具

有丰富的科学文化知识，具备较高文化修养。特

殊的服务对象决定了高校校园警察不仅要具备强

烈的事业心和责任感，尽全力保障广大师生安全，

还要及时了解师生的安全需求，适时提供贴心的

安全服务，为教育教学工作营造良好安全氛围。
为此，可探索建立新的校园警察评价机制，不仅考

核校园内各类案件的发生数量，而且将师生对校

园安全的满意度纳入考核内容，并将结果作为奖

惩及是否继续聘用的重要依据，提高校园警察工

作积极性。
2． 确立校园警察技能标准

校园警察主要的工作和服务对象是广大师

生，这就要求其不但要具备警察所需要的基本素

质，还要具有较高的文化素养。高校校园警察一

般应具有本科及以上学历，同时要熟练掌握计

算机、互联网应用( 如现代网络技术和安全防范

技术) 等基本技能。为此，应建立校园警察岗位

培训和考核制度，只有经过培训并考核合格者

才可加入校园警察队伍。

四、以公正司法保障高校校园安全

司法救济是实现社会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屏

障。在高校校园安全管理中，应树立“有权利必

有救济”的法律理念，通过公正司法使受侵害的

师生权利得到应有的司法救济。

( 一) 完善师生申诉制度

申诉制度是一种非诉讼形式的救济方式，

对解决学校与师生之间的行政纠纷具有积极作

用。《教育法》、《高等教育法》等相关法 律，都

赋予师生在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时进行救济的权

利，但对具体程序等细节没有做出明文规定，权

益受到侵害的师生难以获得有效的司法救济。
值得注意的是，2016 年新修订的《普通高等学校

学生管理规定》专门新增“学生申诉”一章，完善

了申诉制度和程序，强化了学生申诉委员会职

责，增加了教育部门对学校的监管。各高校应

认真落实《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的 要

求，成立由学校相关负责人、职能部门负责人、
教师代表、学生代表、法律事务人员组成的学生

申诉处理委员会，并制定学生申诉的具体办法，

明确工 作 规 划，提 供 必 要 条 件，切 实 维 护 学 生

权益。

( 二) 完善教育行政诉讼制度

申诉制度属于专门性权利救济制度，在化解

学校与师生矛盾过程中发挥了积极作用。但由于

当前我国高校申诉制度尚不完善，申诉委员会多

流于形式，导致很多问题难以有效解决，教育行政

诉讼成为师生权益救济的最后一道法律屏障，也

是目前最有力的权益救济方式。鉴于学校与师生

之间特殊的关系，构建和完善教育行政诉讼制度，

能够为教育领域矛盾纠纷化解提供有力法律保

障，防止其危害校园安全，乃至演变成严重的社会

问题。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仅为

一般性规定，当师生的人身权和财产权受到侵害

时可以提起行政诉讼，但缺乏具体的可操作性条

款;《高等教育法》、《教育法》等法律同样没有对

学生起诉学校的具体程序等作出明文规定。因

此，当务之急是构建教育行政诉讼制度，扩大教育

行政诉讼受案范围，并将其纳入高校校园安全立

法范畴，最大限度保护师生合法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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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Logal Path of the Law in Campus Safety Management
Li Xiaohua

( Shijiazhuang Tiedao University，Shijiazhuang 050043，China)

Abstract: There are major problems in campus safety management of college campuses，such as the lack
of systemic legal protection，the unknown subject of law enforcement，and the unscientific management sys-
tem． In view of this，the safety management of college campuses should be incorporated into the legislative
work schedule with the thinking of scientific legislation，and its legislative level and adjustment targets should
be established． Determining the main boby of law enforcement and the authority of law enforcement on the
campus with the thinking of strict law enforcement，and improving the overall quality and performance capacity
of law enforcement teams． Besides that，to establish and improve the appeal system and educational adminis-
trative litigation system，safeguard the legal rights and interests of teachers and students，and ensure the safety
and stability of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in the spirit of fair justice．

Key words: the campus safety; legal issues; legal prot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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